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一、项目名称
救灾生活必需品物资采购

二、立项依据
根据《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江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元政办发[2022]8号）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为建立健全防汛抗旱应急救援机制，做好全县水旱灾害突发事件的防范与处置工作，保证抗洪抢险、抗洪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，及时提供救援人员补给及救灾物资保障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为建立健全防汛抗旱应急救援机制，做好全县水旱灾害突发事件的防范与处置工作，保证抗洪抢险、抗洪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，及时提供救援人员补给及救灾物资保障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0.00万元；主要是及时提供救援人员补给及救灾物资保障。资金主要安排购买饮用水（瓶装矿泉水）5.00万元、大米2.00万元、食用油1.00万元、棉被1.00万元、其他1.00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开展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31日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为确保社会稳定，及时提供救援人员补给救灾物资保障。

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：购买生活必需品需要投入资金10.00万元；

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：生活必需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；

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：生活必需品提供率达到95%以上；

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：稳定社会必须是长期：

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—获得救灾物资的家庭及个人满意度达到90%以上。

